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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的背景，

並概述相關委員會 近就政府當局建議的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

排所作的討論。  
 
 
背景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安排  
 
2.  2010年 1月 25日， 5個地方選區各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向立法

會秘書提出書面辭職通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35條，

立法會秘書必須在知悉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後 21天內，藉憲報公告

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立法會條例》第 36(1)(a)條進一步訂

明，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
稱 "選管會 ")必須按照根據《選管會條例》 (第 541章 )訂立並正有效

的規例，安排舉行一項補選。  
 
3.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16條，任何人如不再是議員，他在

符合第 39條 (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資格的情況 )的規

定下，有資格再當選為議員。 5名立法會議員的辭職於 2010年 1月
29日生效。選管會於 2010年 5月 16日舉行補選，以填補該 5個出缺的

議席，而 5名辭職的議員全部再度當選。  
 
 
有關限制辭職議員參與補選的建議  
 
4.  政制事務委員會曾先後在 2010年 2月 10日、 3月 19日、 4月
19日、 10月 18日及 30日、 2011年 5月 24日及 6月 18日的會議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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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 2010年立法會補選的事宜進行商議。當時部分委員認為，為

防止選舉制度遭濫用，當局有需要修訂《立法會條例》第 14條，

就議員辭職後在為填補其空缺而舉行的補選中參選的條件施加限

制。該等委員關注到，由第五屆立法會起，將會有以整個香港特

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單一選區選出的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

別議員，這些議員亦可透過辭職引發另一次補選。他們籲請政府

當局提出立法建議，以盡快堵塞在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現行安

排下的漏洞。  
 
5.  部分其他委員認為，若透過立法禁止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在

補選中再次參選，將會侵犯立法會議員及選民的表達自由。該等

委員認為，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對某項政策或行事方式表示抗

議，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權利。 重要的原則，是政府當局必須

確保《基本法》所保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會被扭曲。  
 
6.  在 2010年 2月 10日的會議上，政制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

案，表達多項意見，其中包括：香港特區政府應修訂《立法會條

例》，防止日後立法會的辭職和補選制度再被濫用。  
 
《 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7.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6月 8日向立法會提交《 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2011年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訂定在某些情況下，藉著一個遞補機制，填補任何地方選區或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席在有關立法會任期期間出現的

空缺；以及對《電子交易 (豁免 )令》作出相應修訂。  
 
8.  在 2011年 6月 1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成立法

案委員會研究《2011年條例草案》。在 2011年 6月 17日至 2012年 2月
3日期間，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共 9次會議。  
 
9.  在 2011年 6月 2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法案委員會主席

就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作出口頭報告，表示在政府當局動議各項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的前提下，法案委員會對

《 2011年條例草案》在 2011年 7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二讀

辯論並無異議。  
 
10.  法案委員會於 2011年 7月 4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當局所作

的簡介，以瞭解當局擬藉修正案提出的經修訂遞補機制。根據擬

議的經修訂遞補機制，如有立法會地方選區或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

別的議席出缺，該議席空缺首先會由辭職議員同一名單上首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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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候選人替補。如該候選人不合資格或不願意替補，則按序由

同一名單上的第二位候選人補上，依此類推。當同一名單再無合

資格及願意替補的候選人，則由遞補順位名單作替補。遞補順位

名單是由同屆換屆選舉有餘數得票的每張名單上第一位未能當選

的候選人按餘數得票數目 (由多票至少票 )順序排列組成。 後，如

按上述安排仍然未能補上空缺，便會舉行補選。 

 
11.  部分委員對經修訂的遞補機制表示支持，但部分其他委員

則提出下述意見： (a)應規限辭職議員在整屆餘下任期內均不得參

與任何補選； (b)有關的空缺應由與辭職議員屬同一名單上的候選

人填補，若空缺未能由同一名單上的候選人填補，則應舉行補選；

以及 (c)擬議遞補機制不應適用於因去世、重病或其他非自願情況

出現的任內議席空缺。委員籲請政府當局給予更多時間考慮委員

的意見，並利用暑期休會的時間就相關事宜進行公眾諮詢。法案

委員會的書面報告已於 2011年 7月 4日以傳閱方式送交內務委員

會。  
 
12.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7月 4日下午致函立法會秘書，表示為回

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即政府當局應給予更多時間考慮委員的建

議，以及聆聽公眾的意見，政府當局決定不會在 2011年 7月 13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恢復《2011年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並就此撤回

已作出的預告。  
 
13.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7月 22日發表《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

排諮詢文件》，諮詢期至 2011年 9月 24日結束。法案委員會於 2011年
7月 22日進一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當局就該份諮詢文件作出簡

介。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報告  
 
14.  政府當局於 2012年 1月 20日發表《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

排諮詢報告》。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如下  ⎯⎯  
 
(a) 如任何地方選區、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或其他功能

界別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15條或第72條，或《基本

法》第七十九條下的情況在任期內出現空缺，會繼續

由補選填補；  
 

(b) 如任何地方選區、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或其他功能

界別的議員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13條或第 14條自願

辭職，辭職議員會被限制參與在其辭職後 6個月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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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屆立法會任期內舉行的任何地方選區、區議會 (第
二 )功能界別及其他功能界別的補選；及  

 
(c) 有關限制將不適用於換屆選舉。若某辭職議員的 6個

月的限制期跨越當屆及下屆立法會任期，對該辭職議

員的有關限制將不適用於在下屆立法會任期內舉行

的補選。  
 

15.  在 2012年 1月 31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政府當

局就諮詢報告及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進行簡介。委員察悉，政府

當局計劃提交一項新的法案，以實施 新建議方案。  
 
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12年 2月 1日致函法案委員會

主席，確認當局會提交一項新的法案，而不會繼續處理《 2011年
條例草案》，並會撤回該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於 2012年 2月 3日
舉行會議，討論其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商定，鑒於政府當局決

定撤回《 2011年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無需繼續其工作，並應

就此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在 2012年 2月 1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內務委員會同意解散法案委員會。議員察悉，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擬作出預告，表示會在 2012年 2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

復二讀辯論《2011年條例草案》，目的是為了撤回該條例草案。  
 
 
政制事務委員會就政府當局的最新建議方案提出的事項  
 
17.  在 2012年 1月 31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政府當

局就其諮詢報告及 新建議方案向事務委員會作簡介。委員察

悉，根據 新建議方案，辭職議員不得參與在其辭職後 6個月內在

同屆立法會任期內舉行的任何補選。  
 

18.  部分委員支持 新建議方案，認為該方案取得適當平衡，

既顧及到防止現行補選制度可能被濫用的需要，同時保障到香港

市民的選舉權。這些委員認為，現行選舉制度出現漏洞，令議員

可任意辭職而引發補選，以期在補選中參選並尋求再度當選，而

新的建議方案應能回應社會對堵塞上述漏洞提出的強烈訴求。

他們認為擬議機制既簡單又合理，因為該機制只禁止辭職議員在

其辭職後 6個月內在任何補選中參選，且不適用於因議員去世、重

病或其他非自願情況而在任期中出現的議席空缺。然而，這些委

員強調，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有關 新建議方案是否合憲的法律

意見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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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則反對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並

關注到該方案是否合憲。他們認為，有關方案將會受到法律挑戰，

原因是，除了被選舉權外，若辭職議員不能在補選中再次參選，但

該議員是某人的心儀人選，則有關建議仍會損及該人的選舉權。此

外，有關建議不能解決所指的弊端，因為與辭職議員屬同一政黨的

其他黨員，或與之有相同政見的人士仍可在補選中參選，而舉行補

選仍會招致公共開支。這些委員認為，議員可藉辭職引發補選，並

在該次補選中參選，並無任何不當之處，而選民應可以藉行使在補

選中的投票權，表明他們支持與否。因此，透過補選填補立法會議

席空缺的現行安排應予保留。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研究 新建議方案是否合憲時，當局

是一併解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與《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

附件二。《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訂明，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附件二則給予立

法會寛鬆的酌情權，以決定規定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的法例內

容。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可以受到限制的，只要有關限制與某合法

目的相稱。有鑒於此，律政司得出的結論是， 新建議方案合憲。

雖然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不能完全防止任何議員任意辭職而

引發補選，但若提出更限制性的方案，便會損及選舉權。 新建議

方案已顧及在公眾諮詢期間各方所表達的不同意見，以及考慮到有

關注指需要保留選舉權。雖然 新建議方案不能完全防止某議員任

意辭職而引發補選，但就防止此情況出現而言，已起重大作用，因

為有關議員會考慮到此舉所帶來的後果。  
 
21.  部分委員留意到，根據諮詢報告所述，很多受訪者支持維

持現狀，但只有很少百份比的受訪者支持方案一 (建議限制辭職議

員參加同屆任期內任何補選 )。多個專業團體亦支持維持現狀。他

們質疑為何政府當局卻在總結時表示，總體而言，民調結果顯示超

過五成以上或接近五成的受訪市民認為政府應採取措施，處理議員

辭職引發補選的問題。  
 
22.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公眾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見顯示，市

民非常支持政府當局處理因議員任意辭職引發補選而造成的弊

端。雖然諮詢報告內的各方案沒有任何一個取得壓倒性支持，但值

得注意的是，方案一較其他 3個方案獲得較多支持。在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下，辭職議員在 6個月內不得參與任何補選，相比起

方案一所訂的同屆立法會任期內任何補選， 新建議方案已取得適

當平衡，既顧及在諮詢期間所接獲的不同意見，同時保障到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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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20日  



附錄  
 

《 2012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2 月 10 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0 年 2 月 24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35 至 37 頁 (書面質詢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3 月 19 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 年 4 月 19 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0 年 6 月 2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4 至 55 頁 (口頭質詢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議程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 年 5 月 24 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 2011 年選舉法
例 (雜項修訂 )條
例草案》委員會  
 

2011 年 5 月 25 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6 月 18 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內務委員會   《 2011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書面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0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english/panels/ca/minutes/ca20100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03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03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04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04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10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10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103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103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5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4/agenda/bc54201105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4/minutes/bc54201105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6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cb2-228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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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1 月 31 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內務委員會  2012 年 2 月 10 日  
 

《 2011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進一步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2013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0210cb2-983-c.pdf



